
粤交基函〔2007〕1556 号  

 

关于印发广东省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 

和编号调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局（委），省公路管理局，省交通工程质量监

督站、造价管理站、咨询服务中心，省交通集团及各大业主：： 

按照《关于开展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的

通知》（交公路发（2007）385 号）和《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

名和编号规则》（JTG A03—2007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研究制定了

《广东省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实施方案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七年十月十一日 

 

主题词：交通 高速公路 命名 编号 通知 

抄送：省府办公厅、省公安厅交管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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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 
编号调整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交通部《关于开展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

整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公路发（2007）385 号，简称《通知》），

根据《通知》要求及《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》（JTG 

A03—2007，简称《规则》）的规定，按照交通部国家高速公路网

路线命名和编号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冯正霖副部长、张剑飞

司长的讲话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广东省国家高速公路网路

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实施方案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牢固树立“以人为本，以车为本”的

服务理念，按照“三个服务”的总体要求和《通知》要求，构建

统一规范的国家及广东省高速公路命名和编号体系，为公路使用

者便利出行创造条件，提高高速公路网的整体服务能力和管理水

平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统一部署、分级负责。各市交通公路部门及各单位按

照交通部和省交通厅的统一部署，加强领导，统筹安排，分解工

作目标、精心组织、互相协调、通力合作，结合我省高速公路限

速标志整改工作，共同推动我省高速公路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

作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统一标准、规范设置。省交通厅按照交通部《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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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相关技术要求，组织编制《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

调整方案》。组织好高速公路及与其衔接的公路、城市道路交通

标志的更换和设置工作，加强与相邻省份高速公路项目之间的沟

通协调，确保路段之间、地域之间标准一致、衔接顺畅。 

（三）明确目标、落实措施。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

整是国家一项重要的技术政策工作，要按照交通部的统一部署，

按质按时高效完成，各交通公路部门、各高速公路管理单位，按

照部公路养护工程管理有关规定，结合公路养护工作实际，组织

好高速公路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实施工作，所需调整工程的费用

分别列入收费公路运营和非收费公路（道路）养护成本中。 

（四）广泛宣传、平稳过渡。各相关单位要利用多种宣传手

段，让社会公众了解新旧命名编号的区别，深入宣传实施高速公

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的重大意义，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

持，不影响公众出行，确保实现平稳过渡。 

（五）立足长远、建章立制。按照交通部统一部署，根据国

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及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，以本次实施工作为

基础，建立起我省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的标准体系和管理

制度。 

三、主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确定国家高速公路在我省境内的路线走向。 

（二）完成《广东省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方

案》编制，对我省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进行梳理，确定各条路线

命名、编号和里程桩号传递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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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完成广东境内已建成通车（含 2008 年 1 月 1 日前建成）

的国家高速公路命名编号，指路标志、里程牌的规范设置等调整

实施工作，调整其他公路（道路）上与国家高速公路相关的指路

标志信息。 

（四）同时完成相应公路数据库、公路信息服务网站等信息

系统和公路交通地图中国家高速公路信息的更新。 

（五）总结完善实施工作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成立领导小组。省交通厅成立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

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厅综合规划处、基建处、公路

运输管理处、科技教育处、安全生产处、监察室等处室和省公路

管理局、交通咨询服务中心、省交通征费管理中心、省交通集团

等单位组成。 

领导小组组长：陈冠雄 

副组长：王富民、张  健、左智飞 

领导小组成员：贾绍明、蒋炽军、李时锋、郑顺潮、陈永康、

李海南、钟增泉、尹良龙、苏纪开、黄建跃。 

（二）责任分工 

1、综合规划处负责确定和落实国家高速公路网在我省境内的

路线走向，提供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通车的我省国家高速公路项

目；组织编制并审查《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方

案》及《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》； 

2、基建处具体负责全省高速公路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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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制定和实施指导，做好与交通部的沟通、衔接工作，协

调、落实、检查实施等工作；负责审查高速公路路线命名和编号

调整的交通标志工程设计，组织协调、检查工程实施； 

3、公路运输管理处负责广东省道路运营里程图表的调整和运

营道路信息的发布等工作； 

4、科技教育处负责公路信息服务系统和公路阻断系统的调整

等工作； 

5、监察室负责组织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新闻媒体的宣传

报道等工作，为实施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； 

6、征费管理中心负责协调省联网收费公司因路线命名和编号

调整后的衔接、沟通等工作； 

7、省公路管理局负责高速公路里程传递工作，组织国省道与

高速公路相关指路标志更换工作及公路数据库、公路交通地图的

更新工作； 

8、各地级以上市交通局（委）负责所辖（区）地方公路和城

市道路与高速公路相关指路标志的更换工作； 

9、各高速公路项目业主负责核实里程桩号，开展调查标志调

整资料收集，委托交通标志调整的工程设计工作，经审查后开始

实施。 

五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准备和示范工程实施阶段（2007 年 9 月—11 月底前）：

主要完成国家高速公路京港澳放射线韶关至广州段示范工程路

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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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各高速公路项目业主应在 2007 年 10 月 20 日前，完成所

负责项目的里程桩号核实及交通标志的调查。 

2、尽快开展交通标志设计工作。为标准化、规范化、高效化

完成实施工作，邀请交通部技术支持单位指导命名编号的调整工

作；考虑到任务的紧迫性、专业性和特殊性，各高速公路项目业

主应按照公路养护工程的要求，抓紧委托交通部示范工程设计单

位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（联合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）承担命

名编号调整的工程设计（省交通集团的项目可统一委托）。 

3、结合省交通集团开展的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整治工作，在此

基础上，京港澳示范工程应在 10 月 30 日前完成交通标志调整的

设计，提交省交通厅审查后实施，力争 12 月完成。 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07 年 11 月—2008 年 3 月）：完成所有

已建成通车的国家高速公路粤境段项目调整工作。 

1、各高速公路项目业主于 2007 年 12 月完成已通车（含 2007

年 12 月 31 日前建成）国家高速公路网项目的交通标志调整的设

计工作，经审查后 2008 年 3 月底完成实施。 

2、省公路局负责组织各地市公路部门按照相关技术规范的要

求，与高速公路同步完成国省道相关指路标志的更换工作，并组

织有关单位完成相应公路数据库和公路交通地图的更新工作。 

3、各级交通、公路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所辖（区）地方

公路和城市道路相关指路标志的更换工作。 

（三）总结完善阶段（2008 年 4 月） 

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在完成对国家高速公路网命名和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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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实施后，必须先进行自查，合格后报省交通厅进行验收。 

省交通厅对全省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实施工作进行总结完善，

将结果上报交通部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高速公路经营单位要成立专门的领

导小组和工作机构，落实资金，分解任务，明确工作责任。 

（二）加强工程管理。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监督和管理体系，

对前期调查、工程设计、材料选择、施工监管等关键环节，要加

大监管力度，注重细节处理，避免出现前后矛盾、混乱不一的现

象发生，确保工程质量。 

（三）加强安全保障。实施中要制定施工安全措施及施工期

间的交通组织措施，可根据标志的分布情况采取分时段、分路段

集中更换，使对行车影响降至最低，并防止引发交通事故，确保

车辆行驶安全和施工作业人员安全。 

（四）加强协调配合。各级交通公路主管部门和高速公路经

营管理单位应及时发布交通标志更换进展情况，配合公安交通部

门制定交通管制措施以及行车路线指引，并在高速公路沿线收费

站配发行车地图，确保交通标志统一更换后不影响公众出行。 

（五）准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好五个关系。处理好建成与未建

高速公路的关系，处理好路上与路下标志的关系，处理好新标识

与原标识的关系，处理好国家高速公路与地方高速公路的编号关

系，处理好同一高速公路相邻省份之间的关系。 

（六）加大宣传力度，确保平稳过渡。要适时利用报纸、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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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、电视和网站等媒体，对实施工作进行宣传，为实施工作营造

良好的社会氛围。各高速公路管理单位可配合工程进度制作行车

路线图，建议在服务区、停车区、收费站等处配发相关宣传材料。

对于因公路交通标志更换可能给驾驶员行车带来的不便问题，可

在适当地点通过设置临时辅助标志来加以引导，争取群众的理解

和支持，确保实现平稳过渡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关于开展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的通知

（交公路发〔2007〕385 号） 

2、《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》（JTG A03—

2007） 

3、冯正霖副部长张剑飞司长在国家高速公路网命名和编号实

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（交通部内部情况通报〔2007〕32

号） 

 

附件：1.交公路发〔2007〕385 号 

2.《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规则》（JTG A03

—2007） 

3.交通部内部情况通报〔2007〕32 号 


